2015年第十屆齊揚盃全國高中職辯論比賽實施計畫
一、活動宗旨：藉由辯論活動，訓練學子資料分析和吸收新知的組織能力與應對禮儀、培養辨別是非、包容不同意見的風度，並藉此提升學生的思辨及邏輯能力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演說辯論社
三、指導單位：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學務處
四、活動地點：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(台南市中西區健康路一段342號)
五、活動時間：2015年5月2日(六)至2015年5月3日(日)
六、活動對象：全國高中職及五專106級新生
七、比賽制度：賽制採奧瑞岡（三、三、三）制，36隊，12循環，外三角循環制。
八、比賽辯題：
    (一)初賽:將於第一次領裁會議前公告於第十屆齊揚盃官網
    (二)複賽:將於第一次領裁會議前公告於第十屆齊揚盃官網
九、報名方式：
 (一)報名時間:自2015年1月24日(六)00:00至2015年1月31日(六)24:00，一間學校限報一隊(家齊保留一隊)。請至http://goo.gl/forms/J33t9o0cE1報名。如正取學校未依規定完成報名手續或放棄，便依序遞補。
 (二)正式錄取隊伍將依報名的時間點依序排列。
 (三)公佈正取、備取隊伍:2015年2月18日。
 十、報名費用：每一隊繳交報名費新台幣2500元以及保證金1000元，共計新台幣3500元整。各校需於2月17日以前完成繳費才算報名完成。備取隊伍則在2月27日以前完成繳費。保證金退款將於閉幕式結束後現場領回。
 十一、匯款方式：所有匯款都請匯入以下帳戶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戶名：林子晴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帳號：郵局(700) 0101628 0341918
 十二、重要須知:
 (一)活動期間開放休息室，請遵守大會規範並維持環境整潔，若損及硬體設備需照價賠償。比賽期間如有違反大會所宣布的規定及事項，將依情勢狀況扣除部分或全額保證金。(保證金扣除事項詳見第十屆齊揚盃官網)
 (二)第一次領裁會議：2015年3月28日(六)14:00~16:00於家齊女中2樓閱覽室召開，會議流程將於會議中分發。本次會議大會可協助代開。
 (三)第二次領裁會議：2015年5月1日(五)晚上9:00~9:30於選手村召開，將進行齊揚盃相關事項的宣布及確認並分發通行證。
 (四)開(閉)幕典禮：
 1.開幕典禮: 2015年5月2日上午7:30~8:00地點:家齊女中2F閱覽室
 2.閉幕典禮: 2015年5月3日下午3:40~地點:家齊女中2F閱覽室
 3.各參賽隊伍需有3位以上選手代表參加開、閉幕，並著制服。
 4.彰化以北(含彰化)隊伍可不參加閉幕式，請提前告知大會。
 (五)飯店事宜：
1.本次活動大會將提供飯店代訂，地點將在第一次領裁會議以前公布至第十屆齊揚盃官網。
(六)伙食事宜:
1.本次活動大會將提供午餐便當代訂，每份均60元。
2.詳情公告於第十屆齊揚盃官網
(七)報名資訊須知：
1.各參賽隊伍之聯絡人於4月4日以前填妥報名表http://goo.gl/forms/V2YAlNaWuj，寄至105ccgshdebate@gmail.com，選手名單二領後不得提出更改。
2.隨隊裁的參賽證明可用掃描的方式，在一領會議前將檔案寄至105ccgshdebate@gmail.com，或是於一領時帶參賽證明給予大會檢驗。
3.需要大會派人接待前往住宿地點者，請在一領時提出，或是於一領前聯絡公關長，並約定時間。
(八)齊揚之夜(2015年5月2日 18:30~20:00   地點:家齊女中四維樓二樓禮堂)，詳情公告於第十屆齊揚盃官網。

(九)保證金之相關辦法將公告於第十屆齊揚盃官網。

(十)執掌聯絡資訊:
	執行長
	林子晴
	0976-528-581

	公關長
	李芷菱
	0975-826-857

	大學裁判長
	邱馨慧
	0955-766-159

	高中裁判長
	林子敬
	0928-146-166

	賽務長
	陳怡岑
	0956-972-866

	場務長
	吳毓珊
	0915-101-730

	生輔長
	黃思穎
	0987-773-463

	生輔長(住宿)
	陳安安
	0988-863-410

	生輔長(便當)
	高婉寧
	0912-889-767

	財務長
	王婕庭
	0912-677-711

	執行長秘書
	邱翎瑄
	0978-787-192


 (十一)附則:
1.賽程時間由大會排序並於比賽當天公佈於會本部前
2.秩序冊將於第二次領裁會議中發放。
3.任何消息都將公告於第十屆齊揚盃官網，請隨時注意。
十三、裁判資格：
(一)高中隨隊裁資格:
1.105級(含以上)屬高中職學歷(就學中)
2.曾參加過3場以上正式賽者(需附參賽證明*3)
3.參賽證明將於一領前檢驗
(二)中立裁資格:
1.由裁判長邀裁，資格與隨隊裁相符。
2.大學裁資格:
(1)由裁判長邀裁。
(2)8字以上。
(3)曾於大專校院比賽出賽三場以上。
(4)曾於各高中職或以上比賽擔任裁判。
(5)曾領有最佳辯士或其他特殊優異表現者優先。
十四、獎勵方式：冠軍：獎狀乙張、獎盃一座及8000元獎金
            亞軍：獎狀乙張、獎盃一座及6000元獎金
            季軍：獎狀乙張、獎盃一座及4000元獎金
            殿軍：獎狀乙張、獎盃一座及3000元獎金
               冠亞季殿軍隊伍各列一位最佳辯士：獎牌乙面及200元獎金
十五、活動內容：辯論賽採奧瑞岡政策性辯論賽賽制，賽程圖如下表 。




十六、洽詢方式：
其他與齊揚盃相關之事項詳見大會網站http://blog.xuite.net/ccgshdebate105/2015
如有任何問題，請洽  執行長 林子晴 0976-528-581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   公關長 李芷菱 0975-826-8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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